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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水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融水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与县总工会联席会议制度（暂行）》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人民政府各组成部门、各有关单位：
《融水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与县总工会联席会议制度（暂行）》已经县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融水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    
2025年3月14日      
（此件公开发布）
融水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与县总工会
联席会议制度（暂行）

为贯彻落实党的群团工作会议精神，经常、及时地通过工会组织了解和掌握职工群众对政府工作的建议、意见，充分发挥工会组织在全县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民主参与、民主监督作用，特制定本制度。
一、联席会议的职责范畴
1．协调劳动关系与维护社会稳定：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着重探讨如何强化劳动关系协调体系建设，维护职工权益与队伍稳定，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为社会稳定筑牢根基。
2．推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研究产业工人队伍建设的策略，制定激励广大职工投身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措施与制度保障，助力经济稳健前行。
3．聚焦职工切身利益：深入研讨劳动就业、收入分配、劳动安全卫生、社会保障、职工福利、职业技能培训等与职工利益紧密相关的议题，切实改善职工工作生活条件。
4．保障职工多元权益：全面考虑职工在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领域的权益保障，推动职工全方位发展。
5．支持工会创新发展：全力支持工会依法依规、独立自主开展工作，共同破解工会在群团改革中遇到的难题。
6．跟踪落实议定事项：定期通报上次联席会议议定事项的执行情况，确保决策有效落地。
7．解决其他重大问题：研究解决其他需联席会议商讨的重要事项，推动各项工作高效开展。
二、联席会议的成员架构
联席会议由县人民政府县长或分管副县长、县总工会主席和副主席、县政府办主任或联系工作副主任出席，根据工作需要可邀请县委副书记参加，会议由县政府领导和县总工会主席主持会议，县直相关单位作为成员单位列席。
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县总工会，办公室主任由县总工会分管日常工作副主席兼任，负责日常联络协调。
参会部门及人员依会议内容而定，必要时可邀请职工代表、模范先进人物代表参会，广泛汇聚民意。
三、联席会议的组织落实
1．联席会议由县总工会提请县政府共同组织召开，原则上每年召开一次，遇特殊情况和重大问题，经县政府与县总工会研究同意，可临时召开。
2．联席会议的议题由县政府分管副县长、县总工会主席或党组书记、县政府办联系工作副主任共同商定，确保契合工作重点与实际需求。联席会议筹备工作由县政府办与县总工会共同承担。县总工会针对议题做好调查研究，提出可行建议，负责做好议题准备工作。县政府办负责联席会议议题相关事项征求有关部门的意见，做好协调工作。
3．联席会议议定的事项要形成会议纪要。县政府办和县总工会共同负责督查检查相关事项的落实情况。县总工会要加强与县政府组成部门的联系和沟通。
[bookmark: _GoBack]4．联席会议决议所涉及的有关乡镇和部门要认真及时落实决议精神，并将落实情况向县政府、县总工会通报。联席会议召开时，要通报上次会议议定事项落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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